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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拳击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》摘要

第三十八条 裁判员必须持有注册有效期内的相应裁判

员技术等级证书方能参加各级体育竞赛的执裁工作。

第三十九条因裁判员代表单位问题发生争议时，由裁委

会依据注册事实裁决。

第四十条在中国拳击协会注册的国际级和国家级裁判

员、备案的一级裁判员，在未经中国拳击协会批准的情况下

不得跨省市(单位)执裁正式比赛、授课及非中国拳击协会认证

的赛事等，如需要参加非认证赛事，需本人及注册单位在赛

前 15天内向中国拳击协会备案。对违反规定的裁判员将取消

注册或备案资格。

第四十一条为了更好的开展国内竞赛工作，在中国拳击

协会注册的国际级裁判员在接到国际拳联、亚拳联等国际组

织委派的执裁任务时，须向中国拳击协会进行报备。

第四十二条 裁判员选派工作参照《中国拳击协会裁判员

选派与监督工作实施细则》执行。

第四十三条按照国家体育总局要求，各参赛单位的领导、

领队、教练等从事拳击项目工作的相关人员及相关人员的直

系亲属，不得担任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和重要全国拳击比赛的

裁判工作。

裁判员注册单位：

裁判员签名

姓 名：

出生日期： 性别：

证件编号：

工作单位：

中国拳击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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拳击裁判员健康情况

I. 医务检查

身高： cm 体重： kg

个人病史：

视 力：正常（ ） 异常（需佩戴隐形眼镜）（ ）

听 力：正常（ ） 异常（需佩戴助听器材）（ ）

运动能力：正常（ ） 异常（需使用辅助器材）（ ）

其他需要申报的健康情况：

拳赛医生：

裁委会主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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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明

一、此证根据《中国拳击协会裁判员管理办法》印

制，为国家级以上拳击裁判员统一使用，各地方相

关单位可参照此证印制相应级别裁判员手册。

二、此证为确定拳击裁判员资格的有效证件，裁判

员参加全国正式比赛必须携带此证。

三、此证由中国拳击协会签发，并按照相关规定注

册和年度确认等事宜。加盖中国拳击协会公章后生

效。

四、持证人应妥善保管，不得涂改和损毁，不得借

予他人使用。

五、相关解释权归中国拳击协会。


